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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〔2023〕15 号

各有关学院：

现将《关于创建二级学院教师教育创新发展教研室（中心）

的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

2023 年 4 月 6 日

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3 年 4 月 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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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大

部署，为满足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先行先试的迫切需要，发挥我校

教师教育的办学优势和特色，理顺教师教育职前职后的贯通机

制，完善“U-G-S”（高校-政府-中小学校）协同育人机制，加强

课程与教学论教师队伍建设，培养新时代高水平卓越教师，助力

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二、目标定位

建立健全开设师范类本科专业的二级学院教师教育基层组

织，创建以课程与教学论教师为主体的基础教育创新发展教研室

（中心），构建教师教育特色的共享互动多赢平台。二级学院教

师教育创新发展教研室（中心）定位为：教师教育改革与创新的

窗口和阵地；联系基础教育理论研究和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的纽

带和桥梁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卓越教师职前培养

承担师范生培养中教师教育理论课程，教育教学技能以及见

习实习研习等环节卓越教师职前培养工作。

（二）教师教育学术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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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教师教育学科建设，开展教师教育改革创新、基础教育

教学改革与创新等研究项目，以学术研究引领和促进教师教育和

基础教育的创新发展。

（三）基础教育协同创新

探索实践基础教育“U-G-S”合作模式，汇聚辐射基础教育优

质资源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。

（四）卓越教师职后培训

擦亮我校教师教育特色，为在职中小学教师专业成长提供高

质量培训，构建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新范式。

四、创建方式

（一）建立形式

以二级学院教研室（中心）的形式设立，原则上每个拥有师

范类专业的学院设立一个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

以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为主体，可吸收承担教师教育培养

与培训工作的其他专职教师，以及部分兼职教授。

（三）人员规模

每个教研室（中心）本学院教师人数不少于三人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学校层面

1.明确学科归属。教师教育创新发展教研室（中心）的专职

教师纳入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队伍管理。为保障教师教育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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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持续稳定开展，原则上加入本教研室（中心）的成员应该在教

研室工作不少于五年。

2.优先支持研究。在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申报

中，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支持教师教育创新发展教研室（中心）专

职教师。

（二）学院层面

1.确定负责人。由学院任命一名教研室（中心）负责人，负

责统筹和管理。

2.场地支持。学院需对教研室给予必要的场地支持。

3.工作支持。学院需支持教研室（中心）人员从事教师教育

的相关教学、教研与培训工作。


